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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介
（一）任务来源
2025年2月8日，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关于征集2025年度辽宁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经过论证，决定由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由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作为主要起草单位，对辽宁省地方标准《安宁疗护基本服务规范》（以下简称《规范》）（项目编号 DB21/T 3346—2020）进行修订。
（二）起草单位
《规范》由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负责具体实施。
起草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中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辽宁省肿瘤医院、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本溪市中心医院医疗集团金山医院、沈阳师范大学、辽宁省标准化研究院。
（三） 主要起草过程
1.准备阶段：2025.1.10-2025.3.7
由王玉梅主任负责，通过微信、电话联系已开展安宁疗护工作或熟悉安宁疗护并有一定经验的专家，本着自愿的原则，最终遴选出8名专家。
在此期间，通过微信平台在起草小组内开展修订前培训，标准修订工作组成员认真学习了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GB/T 20000.2—2009《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2部分：采用国际标准的规则》，就标准制定工作的各个环节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并对标准修订的基本框架进行了讨论，确定了修订的总体框架、主要内容、证据检索评价与整合方法以及标准修订书写风格与要求。
2.撰写初稿阶段：2025.3.8-2025.3.16
自2025年3月8日开始规范修订的撰写，撰写单位和人员包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王玉梅副主任（安宁缓和医疗专业）、中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宋冰副教授（安宁缓和医疗护理专业）、辽宁省肿瘤医院崔文瑶主任（疼痛和舒缓治疗专业）、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邹蔷薇主任（内科专业）、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黄福林主任（安宁疗护专业）、本溪市中心医院医疗集团本溪金山医院武文飞主任（肿瘤安宁疗护专业）、沈阳师范大学张娜副教授（社工专业）、辽宁省市场局标准化处曹迪副处长（标准化研究专家）。服务规范修订的内容由王玉梅副主任统一制定后分配给各位专家分别执笔撰写，于2025年3月16日完成初稿。
3.讨论和完善阶段：2025.3.17至今
完成初稿后进行了一轮撰写专家线上研讨会，对初稿进行了讨论，探讨在临床实践中实施的可行性，并参照最新下发的国家文件和实践指南，提出了改进建议，由撰写组统一意见后完成修订初稿。2025年12月12日省市场监督局下发《关于印发2025年辽宁省地方标准立项计划的通知》（辽市监发[2025]28号），本《规范》被批准立项，编号135。专家组根据年内新发布的国家指南和专家共识又做了进一步修改，最终于12月25日完成征求意见稿送审。
（四）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任务分工

	王玉梅
	女
	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盛京医院
	
副主任



	总体负责，制定方案、前言和范围修订，撰写修改初稿

	宋  冰
	女
	中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副教授
	搜集修订内容，根据讨论意见整理修订稿

	崔文瑶
	女
	辽宁省肿瘤医院
	主  任
	规范性引用文件及环境与设备设施部分的修订

	邹蔷薇
	女
	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
	副院长
	服务质量控制及附录部分对修订

	黄福林
	男
	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
	主  任
	服务内容与服务流程部分对修订

	武文飞
	女
	本溪市中心医院医疗集团
金山医院
	主  任
	服务团队和服务对象部分的修订

	张  娜
	女
	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副教授
	术语和定义以及心理精神社会部分的修订

	曹  迪
	男
	辽宁省市场局标准化处
	副处长
	标准化工作的指导


[bookmark: _Hlk48980629]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的依据
[bookmark: _Hlk48980640]（一）标准编制原则
[bookmark: _Hlk48984072]规范性原则。《规范》符合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要求和规定。
协调性原则。《规范》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的有关规定，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相协调。
[bookmark: _Hlk48980571]科学性、先进性和适用性原则。《规范》规定的安宁疗护服务的术语、服务对象、服务团队、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和质量控制等内容，满足了明晰各类机构安宁疗护服务的形式和内容等要求，填补了省内空白，对于规范我省安宁疗护服务具有指导意义。
（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近年来，安宁疗护在国内得到了快速发展，《规范》在充分参考了原版已有的国家级文件和地方标准外，还参照了国家卫健委《老年安宁疗护病区设置标准》（WS/T 844-2024）、北京市《医疗机构安宁疗护服务规范》（DB11/T 2363-2024）、深圳市《安宁疗护社会工作服务指南》（DB4403/T 521-2024）、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和国家医保局办公厅发《关于促进安宁疗护服务规范发展的通知》（国卫办老龄发﹝2024﹞24号）、国家卫健委发《安宁疗护实践指南（2025）》、辽宁省卫健委办公室和辽宁省医保局办公室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安宁疗护服务工作的通知》（辽卫办发﹝2025﹞31号）等文件外，还对国内外专业指南、共识和文献也进行了全面查阅和参考，并结合辽宁省安宁疗护试点和沈阳地区国家级安宁疗护试点的调研和经验总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规范》的修订初稿。主要修订内容包括：标准名称、范围、术语和定义、环境与设备设施、服务团队、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以及服务质量控制，增加了服务模式章节，修订了在省内各机构开展安宁疗护服务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服务流程。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报告、相关技术和经济影响论证、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
（一）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报告
[bookmark: _GoBack]《规范》的修订是在充分征求辽宁和沈阳地区安宁疗护试点机构意见的基础上，经过辽宁省安宁疗护培训基地和沈阳地区安宁疗护指导中心对试点机构审批备案、年度质控等日常监督环节及现场调研等，保证了《规范》制定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实用性，所规定的相关技术、人员资质、制度、服务流程等内容得到实际工作的验证。
（二）相关技术和经济影响论证
生命末期患者现状：在我国，每年死亡人数约1000万人，经历着生命末期和临终前的痛苦，包括身体、心理、精神、社会层面的多维度痛苦，由此引发了与其他疾病阶段患者完全不同的身体、心理、社会、精神方面的全方位需求，呼唤着专业团队以他们的需求为导向，提供必需的专业照护，从而改善他们及其亲人的生命质量。
全国形势：自1988年临终关怀引入中国，安宁疗护的发展缓慢，公众对其理念知之甚少，从业人员困境重重，专业人员和机构严重缺乏，缺乏专业化的社会服务、缺乏生命和死亡教育……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根据最新的数据，中国的安宁疗护机构在政策推动下规模快速扩大，但服务供给与巨大的社会需求之间仍存在显著差距，且在地区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截至2025年，全国共3批试点覆盖185个市（区），试点机构数量预计超过 4000家，在全国超过107万家医疗卫生机构中，设立安宁疗护科的占比不足0.4%。我国每年约有700万慢性疾病终末期患者需要安宁疗护，实际受益人群约为60万人，存在巨大的供需缺口，大量需求未被满足。对安宁疗护临床实践具有指导性作用的标准化工作同样不容乐观，虽经各地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标准制定滞后于专业发展的问题凸显。
我省现状：我省安宁疗护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在政府领导下开展了大量工作，依托已有近20年安宁疗护临床经验、具有坚实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基础的龙头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组建了安宁疗护专家组，形成了富有本土特色的安宁疗护“盛京模式”，带动全省各级各类机构，培训与实践齐抓，理念与技术并重，为生命末期病人提供“规范化、专业化、系统化、精准化、网络化、同质化”的整合照护体系。2018年省卫计委确立了17家省级安宁疗护试点机构和培训基地，2019年沈阳市成为第二批国家级安宁疗护试点城市，确立了3批28家市级试点机构，率先在国内打造了三级医院和社区医院双向转诊和同质化服务“样板间”，2023年辽宁省卫健委又确立了25家省级安宁疗护试点机构，在政策和实施层面保障了制定安宁疗护服务标准的可行性。《规范》自2020年实施以来，为全省安宁疗护工作指明了方向，带动全省各级各类机构以此为基准开展临床服务、质量控制、分级诊疗、同质化服务、医保政策制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随着安宁疗护的快速发展和政策变化，为了保证安宁疗护发展与时俱进，《规范》的修订迫在眉睫。
（三）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
2020版《规范》已取得初步成效，直接推动了全省安宁疗护服务网络的快速铺开（从2023年的105张床位增至2024年的396张），这正是标准化释放社会效益的初期体现。在此基础上修订《规范》，能够进一步提升医疗质量、保障患者权益，促使我省安宁疗护工作始终不偏离国家的大策方针，为确保规安宁疗护范化发展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和指导。具体来看，它可能从以下几个方面为社会带来积极影响：
1.对患者与家庭：提升生命终末期的质量与尊严
（1）保障服务质量与安全：通过制定症状控制、舒适照护、心理支持等操作标准，确保患者获得规范、安全、有效的服务，减少因不当操作带来的痛苦。
（2）减轻家庭照护与决策负担：当服务流程和内容透明、可预期时，家属能更清楚服务内容，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焦虑、决策压力和照护负担。
（3）促进医疗公平与人文关怀：标准有助于将基础的人文关怀服务（如疼痛管理、心理疏导）作为“规定动作”而非“可选项目”，推动服务公平可及。
2.对医疗机构与行业：推动服务系统化与可持续发展
（1）提升服务效率与专业水平：标准为人才培养和团队分工提供明确依据，有助于形成多学科协作（MDT） 的高效模式，提升整体专业能力。
（2）优化资源配置与成本控制：通过规范服务路径，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检查和过度治疗，更合理地配置医疗资源，并帮助医保部门建立更科学的支付标准。
（3）促进行业规范与有序发展：标准化是行业从“点状探索”走向“体系成熟”的关键，为机构准入、质量评估和监管提供了科学依据。
3.对社会与医保体系：创造长期价值与系统韧性
（1）引导合理医疗支出，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标准化服务可引导医疗资源从无效的“末期过度治疗”转向更有价值的“舒缓疗护”，从长远看有助于优化医保基金支出结构。
（2）缓解家庭经济压力，体现社会文明进步：通过医保支付与标准化服务的结合，能直接减轻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推广安宁疗护也是社会尊重生命、文明进步的体现。
（3）形成稳定服务供给，应对老龄化挑战：标准化是快速复制和推广服务模式的前提，有助于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规模化、高质量地增加服务供给，回应巨大的社会需求。
四、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关系
《规范》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的有关规定，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相协调。
五、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原条款
	拟修改内容
	修改依据或理由
（某政策、规范等原文表述）

	安宁疗护基本服务规范
	安宁疗护服务规范
	《安宁疗护基本服务规范》已颁布实施4年余，应进一步升级为服务规范。

	1.范围：本标准适用于本省开展安宁疗护服务的医疗、养老等机构。
	本标准适用于本省开展安宁疗护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应依法依规开展相关工作。
	《关于促进安宁疗护服务规范发展的通知》

	2.规范性引用文件
	
	近五年我国安宁疗护的快速发展，国家和地方先后出台了一些具有专业权威性的规范标准

	3.术语和定义
	增加：安宁疗护病区、多学科团队会议、家庭会议、预立医疗照护计划、个案干预、善终准备、生命回顾
删除：严重疾病、“严重的健康相关痛苦等
	《关于促进安宁疗护服务规范发展的通知》、国家卫健委《老年安宁疗护病区设置标准》

	4.环境与设备设施
	名称修改为“病房或病区环境与设备设施”
下设子条目：机构要求、环境要求、建筑要求及设备设施要求
	国家卫健委《老年安宁疗护病区设置标准》

	5.服务团队
	删除：养老机构
删除：至少有 2 名以上医师参加市级以上安宁疗护培训，并取得证书。至少有 2 名以上护士参加市级以上安宁疗护培训，并取得证书。
	国家卫健委《老年安宁疗护病区设置标准》和北京市《医疗机构安宁疗护服务规范》

	6.服务对象
	对纳入安宁疗护服务的患者，应完成包括症状评估、心理痛苦评估、生活质量评估、社会需求评估、心理社会状态评估。
	国家卫健委《老年安宁疗护病区设置标准》和北京市《医疗机构安宁疗护服务规范》

	7.服务内容
	条目修改为“服务内容与服务模式”
7.3 心理精神社会支持等
	《关于促进安宁疗护服务规范发展的通知》、《安宁疗护实践指南（2025）》和北京市《医疗机构安宁疗护服务规范》

	8.服务流程
	三级联动的流程、不同服务模式的转换
	《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服务指引》

	附录
	删除附录G
增加《心理痛苦温度计》《心理、社会及精神需求量表》《预立医疗照护计划沟通记录表》《预期性悲伤量表》
	《关于促进安宁疗护服务规范发展的通知》、北京市《医疗机构安宁疗护服务规范》


六、作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建议《规范》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七、提出标准实施的建议
（一）加强组织协调
充分发挥项目归口在标准化建设中的引导、协调、组织作用，积极引导相关机构、人员参与《规范》实施和修订工作。
（二）完善技术评价与改进
利用已有的工作基础，结合我省安宁疗护工作的特点和要求，充分考虑进一步推进落实的实效性，不断完善规范的全面性与科学性，推进《规范》在安宁疗护服务各环节的实施，通过规范化管理与评价，发现问题及时改进。
（三）强化宣贯落实
《规范》发布后，通过下发文件、组织培训、实地指导等方式对《规范》进行宣贯。在政府主管部门统一领导下，将《规范》的内容和要求作为省市级安宁疗护试点机构评估和督导的必要条件，最终形成统一、高效、优质的安宁疗护服务标准化体系，实现安宁疗护在区域内专业化、同质化发展的目标。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联系人：王玉梅，联系电话&微信：1894025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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